铜农工委〔2024〕10号

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2024年铜梁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

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镇街农业服务中心（产业培育中心），委属各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经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现将《2024年铜梁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2024年4月29日
2024年铜梁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工作要点
2024年全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工作按照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健全农业农村法治工作体制机制，统筹抓好农业农村法治建设，不断提升依法护农、依法治农、依法兴农的能力和水平，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推进农业农村法治建设。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

十大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部署要求，着力在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上下功夫，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农业农村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机关干部职工、执法人员学习培训等必学内容，持续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二）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落地落实。聚焦市委六届二次全会和区委十六届四次全会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和严格对标中央、市区“一规划两纲要”提出的总体目标、具体举措和工作要求。认真按照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重庆市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实施方案》《重庆市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具体措施(铜农委〔2022〕180号 )狠抓落实。（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三）扎实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积极参加市区两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对标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积极申报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有效推动规范有序的农业农村法治建设。（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四）切实提升法治建设工作质效。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和市委区委要求，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认真贯彻开展“一规划两纲要”的具体措施的落实，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全面实行委主要负责人述法，努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实效。（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五）扎实开展专项整治。按照区依法治区办安排部署，扎实开展农业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深入整治“逐利执法”、执法粗暴、执法“寻租”等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制约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问题。(责任部门：执法支队)

（六）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积极开展涉农法律进农村，将土地管理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动物防疫法、渔业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乡村振兴促进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及其配套法规规章作为年度普法重点，大力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法治同行”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农业执法普法“小板凳”服务队走田坎、进门槛、入心坎，做好农业农村执法工作的前端服务，深入农村与学法用法示范户“结对子”全覆盖，把普法宣传教育融入农业行政执法全过程。积极对重点涉农法律法规制修订内容开展宣传，回应社会关切。（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二、优化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

（七）切实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法治保障工作。认真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令第722号)，以推动铜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积极参与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创新工作。全面清理与优化营商环境要求不符的制度规定。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国市监反垄规〔2021〕2号）及区级文件精神，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加强农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牵头部门：办公室、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委属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八）提升政务服务环境。推广应用“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和“渝快政”协同办公平台，深入实施政务服务“全渝通办”。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按要求执行精简、整合审批事项，落实协同审批、关联审批、在线审批，按照“证照分离”要求，落实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努力实现审批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全覆盖和政务服务重点领域高频事项“一网、一门、一次”办理，全面提升农业行业行政审批质效和政务服务环境。（责任部门：农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科）

（九）持续优化市场监管。严格落实农业农村系统行政权力事项清单，做好农业农村系统行政权力清单动态调整的执行；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牵头部门：农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科；责任部门：相关委属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三、加快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十）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管理。严格贯彻《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329号）、《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国市监反垄规〔2021〕2号）文件精神，认真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的通知》(铜府办〔2022〕39号)、《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制度的通知》（铜农委〔2021〕194号）和《关于贯彻落实<重庆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铜公竞审联办〔2024〕1号)、《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会审制度的通知》(铜公竞审联办〔2024〕2号)、《关于建立公平竞争审查约谈制度的通知》(铜公竞审联办〔2024〕3号)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强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建设，完善备案审查程序，做到有件必审、有错必纠、有件必备，实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备案全覆盖。（牵头部门：办公室；配合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四、健全体制机制，不断提高依法决策水平

（十一）依法规范行政决策。严格贯彻《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37 号）要求，执行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制度》等制度的通知（铜府办〔2022〕38 号）等规定，加强重大行政决策民意调查，严格遵守法定权限，依法履行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公开、后评估、责任追究、全过程记录和档案管理等制度程序，保证决策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要求，推进涉农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牵头部门：办公室；配合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十二）强化依法决策能力提升。聘用法律顾问，推动法律顾问在规范性文件制定、行政执法、合同审核、风险防控、重大行政决策及行政复议、诉讼中提供法律咨询和代理活动，参与决策可行性论证，加强合法性审查，必要时出具法律意见书，切实防范化解履职和败诉风险。加强干部职工法治教育培训，积极组织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理论知识考试，领导干部旁听庭审，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决策能力。（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五、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十三）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切实规范执法程序、执法行为，严格落实区农业农村委《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做好落实铜梁区农业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的通知》（铜农委〔2019〕161号）要求。加大农资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疫情防控、农村宅基地、农机安全、十年禁渔等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落实《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等规定，推动落实轻微违法免罚和初次违法慎罚制度。全面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规范化管理。（责任部门：执法支队）

（十四）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深入推进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体系建设试点，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协作、重大事项协调、执法争议解决等工作机制，创新行政执法监督方式，全面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铜农委〔2021〕2号）、《行政执法责任制》（铜农委〔2021〕3号）、《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铜农委〔2021〕4号）文件规定，做到执法责任明确，执法活动可投诉、可追溯、可监督，及时纠正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简单粗暴执法、过度执法等行为，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科室：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十五）优化改进执法方式。持续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一步深化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深入推行。优化执法方式，采取以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等柔性执法，积极探索打造农业执法的柔性执法品牌，努力做到行政执法过程中“法理相融、宽严相济”，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大力推进“互联网+”执法，联通“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信息和监督网络平台”“慧执法”等各类监管系统，逐步构建操作信息化、文书数据化、过程痕迹化、责任明晰化、监督严密化、分析可量化的行政执法信息化体系。完善监管事项、监管对象、执法人员等数据库，让执法工作更加及时精准高效。（责任科室：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六、强化权力制约监督，促使运行更加规范
（十六）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认真落实职能职责，严格执行农业农村系统行政权力清单、监管事项目录清单和各项工作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察、司法和社会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和政协提案，及时办理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坚持权责法定，落实内部层级监督制度。（责任科室：办公室、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农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科）

（十七）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强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学习，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规范化建设，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实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坚持“谁承办、谁应诉”原则，政策法规科要与涉诉内设机构、事业单位认真做好证据收集确认、答辩举证、出庭应诉等工作。（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十八）持续深化政务公开。推进基层政务、惠民惠农资金等信息公开，推动政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做好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法申请公开，切实做好信息公开保密审查，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责任科室：办公室）

七、依法高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十九）切实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构建矛盾纠纷调解化解工作机制，认真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专项行动，及时排查化解农业农村领域矛盾纠纷，严防“民转刑”“民转极”案（事）件发生。（牵头部门：政策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内设机构、事业单位）

附件：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法治建设领导小组

附件

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法治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张焕兵
副组长：赵光友、但永贵、杨晓林、熊小莉、罗佳洁
成  员：委属各内设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委政策法规科。



